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精艺星五金加工厂“4·29”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6 年 4 月 29 日 16 时 05 分许，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的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精艺星五金加工厂（以下简称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在《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规定的事故发生后 30 日报告期内，

共有 5 人死亡，5 人受伤。事故报告期后，经全力抢救医治无效死亡 1 人，截至 8 月 19 日，

尚有 3 名伤员在医院治疗，病情基本稳定。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兴瑞，市

长许勤，市委副书记华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小甘，副市长

庆生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组织力量积极处置，核清伤亡人数和伤员伤情，组织最强医疗

力量救治，及时发布正确信息。兴瑞、许勤、张虎、以环、庆生同志先后前往医院看望伤员，

庆生同志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调查工作。省安监局副局长周永庆同志

也连夜赶赴深圳市，指导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经市政府批准，我市成立了由市安委办牵头，市公安局、安监局、监察局、

法制办、总工会、公安消防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时，

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了国内粉尘爆炸等方面的专家协助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

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

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组认定，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精艺星五金加工厂“4·29”爆炸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1．事发单位基本概况。 



  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营业执照办理于 2013 年 8 月，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王青，注册经

营场所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 12 栋（经查，该注册地址为虚构），

实际经营场所为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西南角铁皮房，注册号：440302809658849，经营范

围：五金加工。2005 年左右，王青开始在公明办事处麒麟山工业区租赁厂房承接五金件抛

光打磨业务，2008 年 11 月，搬迁至现址。 

  2．事发场所建设情况。 

  事发场所为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西南角铁皮房（系违法建筑），无任何报建手续。面积

约为 350 平方米，单层建筑，墙体为砖混结构,屋顶为铁皮覆盖。经查，该铁皮房建成于上

世纪 90 年代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明工业总公司）将该铁皮房

所在区域的相关厂房出租给深圳永福制衣有限公司（该企业 2005 年未年检在《深圳商报》

上被依法公告吊销）期间。 

  200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明工业总公司将铁皮房所在区域相关厂

房出租给深圳怡比佳制衣有限公司（该企业 2007 年度未年检，已被吊销）。2008 年 11 月，

王青单独承租该铁皮房后，根据抛光打磨工艺布局的需要，增加了砖槽除尘风道、排风管道、

抛光打磨机、砂轮打磨机等设备设施。 

  3．事发场所租赁情况。 

  2008 年 11 月以来，深圳市安佳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佳龙公司）分三次，

先后与王青委托的员工吴金保（租赁期限 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1 月）、王廷华（租赁

期限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及王青（租赁期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签

订租赁合同，将田寮第一工业区内铁皮房，出租给王青兴办加工厂使用，出租用途为生产厂

房、办公用房、仓储。 

  事发场所铁皮房所在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为公明工业总公司下属物业，于 1990 年建成

投入使用至今，工业区占地面积 13476.9 平方米，建筑面积 39213.52 平方米，其中厂房面

积 20078.37 平方米，宿舍 18679.15 平方米，配套设施 456 平方米。 

  2008 年 3 月 11 日，公明工业总公司与安佳龙公司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公工

租：200802 号），将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内厂房 7 栋（TM2、TM3、TM4、TM5、TM6、

TM7、TM8），宿舍 6 栋（TN2、TN3、TN4、TN5、TN6、TN7），食堂，配电设施 75.6

平方米，总面积 30441.18 平方米租赁给安佳龙公司，租赁期限为 15 年（2008 年 7 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15 日止，2008 年 4 月 9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期改为 2008 年

7 月 16 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止），厂房及宿舍月租金为每平方米 9.5 元。合同约定，

安佳龙公司有权将厂房转租或分租。 

  4．事发单位生产经营情况。 

  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员工流动较为频繁，事发前共有员工 16 人。精艺星五金加工厂主要

从事五金件抛光打磨业务，其生产加工过程为：从委托单位接收委托加工的五金件→经营者

或其指定人员进行分工派件→员工按要求进行抛光打磨作业→由委托单位进行品质检验→

将完成加工五金件送返委托单位。近年来，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每年抛光打磨各类金属管材约

80 万支，主要客户包括逢达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逢达联公司），双方建立

长期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其中，2016 年以来直至事故发生，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接受逢达

联公司委托，为其抛光打磨自行车铝制管材约 20 万支。 

  5．事发时现场人员情况。 

  2016 年 4 月 29 日 16 时许，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员工杨军、杨建、吴家军、尹炎林、雷

刚、龙光平、龙光发、雷安才、龙金桥、潘军、潘会祥、郑水清等 12 人依次在厂房内北面

由东向西 1 至 3 号砂带机、西面由北向南 4 至 10 号砂带机工位上进行金属管材抛光作业。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安佳龙公司，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生产经营场所出租方。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9 日，

注册经营场所：深圳市宝安区 9 区泛华苑 A 栋 301，法定代表人：钟日新，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号：440306102821029，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合法取得土地使

用权的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自有物业出租、物业管理。 

  （2）公明工业总公司，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生产经营场所业主。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企业类型：集体，注册经营场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建设路经济发展大厦 4 楼，注册

号：440301103806395，法定代表人：黄榜兴。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午，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的 12 名员工分别在该厂在用的 10 台抛光

打磨设备上进行金属管材抛光作业，抛光作业产生的粉尘，未经除尘器处理，直接经由 10

台非粉尘防爆型的轴流风机吸尘吹入矩形砖槽风道，在风道内形成粉尘云，再由气流正压吹

送至室外的沉淀池。 

  事故发生时，由于 2 号轴流风机的轴承室内部积有铝粉尘，产生异常摩擦阻力，导致轴

流风机出现持续滞转，电机持续负载，电机绕组温度不断升高，引燃了通过接线盒引出线进

入轴流风机电机内部绕组的铝粉尘，产生的火花吹入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引燃矩形砖槽除尘

风道内的粉尘云，发生铝粉尘初始爆炸及二次爆炸。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主要向三个方面传播扩散： 

  1．面向厂房顶部传播扩散的冲击波，一部分造成厂房顶部的破坏，另外一部分从厂房

顶部反射向下导致吊顶风扇叶片折弯并致使 1-7 号机位工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烧伤。 

  2．沿矩形砖槽方向传播扩散的冲击波，导致 3 号机位置对应的墙体炸裂产生裂缝，矩

形砖槽木质顶板部分脱落。 

  3．从矩形砖槽风道各轴流风机吸尘口向车间内传播扩散的冲击波，直接导致 2、3 号机

位工人瞬间倒地并烧伤。 

  4．其余 8-10 号工位的工人受冲击波影响较小，自行逃离。 

  另，经查，深圳市银隆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队工人事发时正在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屋顶

拉接电信光纤线路，与事故发生无关。 

  （二）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市相关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卫计委、消防监管

局、交警局、安监局、应急办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副市长庆生同志

率相关部门及时赶赴现场指挥开展现场救援、人员疏散、交通疏导、外围警戒、伤员救治等

工作。 

  光明新区迅速响应，按照《光明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6 年修订稿）》及《光

明新区火灾事故总体应急预案（2016 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信息报送情况。事故发生后，新区总值班室于 16 时 26 分左右开始向新区值班领导、

主要领导报告事故情况，并于 16 时 31 分开始，向市委值班室、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事故

情况。 

  2．应急响应开展情况。事故发生后，新区应急指挥中心根据《光明新区突发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2016 年修订稿）》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新区主要领导率新区总值班室、

安监局、公安分局等部门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及善后处置工作。 

  3．领导批示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后，新区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消防、安监、

办事处、社区等单位迅速开展救援工作，首要是抢救人员，全力灭火，并查找原因，做好周

边区域控制和人员疏散工作，切实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认真落实兴瑞书记、许勤市长的批

示精神，全面开展新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现场处置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后，新区各级各部门立即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迅速响应，

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一是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新区成立了由安监、公安、消防、应急、

公明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现场救援、人员疏散、交通疏导、外围警戒、

伤员救治等工作。二是及时做好人员疏散和现场警戒工作。根据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光明公

安分局第一时间在事故现场及外围设立了警戒线，保护事故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将周

边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安排警力在主要路口和重点部位值守，防止发生次生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同时，公安部门迅速组织警力对周边群众进行了走访调查，及时掌握了该厂的有关情

况和相关人员信息，及时控制了相关责任人；交警部门加强了事故现场周边的交通疏导，对

沿途及光明新区人民医院附近交通进行管制，避免因事故救援造成交通拥堵，并在工业园入

口设立指示标志，引导抢险救援车辆和人员进入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工作。三是全力开展事故

救援。事故发生后，公明消防中队第一时间出动 8 辆消防车、42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救援，

光明消防中队出动了 2 辆消防车、10 名消防官兵进行增援，公安消防大队全勤指挥部也赶

到现场指挥灭火救援行动。由于现场被困人员多，消防大队现场指挥员果断下令救人与灭火

同时进行的战术，迅速组织两个内攻搜救小组进行内部搜救，及时将被困的人员抢救出来。

经消防部门全力扑救，现场明火于 16 时 40 分许被扑灭。四是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工作。接

报后，新区公共事业局第一时间协调辖区医院出动了 6 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待命，并及时将受

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新区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了解伤员救治情况，并要求新区公共

事业局和新区医疗单位要强化组织，全力做好伤员抢救工作，协调市二院专家到新区支援、

指导伤员抢救工作。 



  综上，该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响应程序正确，未发

现救援指挥、作业人员失职、渎职现象。 

  （三）善后处理情况。 

  光明新区及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做好医疗救治、事故伤亡人员家属接待及安抚和赔偿等工

作。按照医疗救治、善后安抚两个“一对一”的要求，对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其家属全力

开展善后工作，保持了社会稳定。市卫生计生委高度重视医疗救治工作，及时调派专家和救

护车到现场抢救伤员，并紧急调集国家、省、市各方医疗专家、器械、药品投入救治工作。

截至 8 月 19 日，尚有 3 名伤员在医院治疗，病情基本稳定。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车间未按标准规范设置除尘系统，未经除尘器处理的铝粉尘直接采用非粉尘防爆型

电机的轴流风机，将铝粉尘吸尘吹入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在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内形成粉尘云，

轴流风机电机持续负载电机绕组高温引燃的火花吹入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因而形成了粉尘爆

炸危险环境，具备了粉尘爆炸的五要素，引发爆炸。粉尘爆炸的五要素包括：可燃粉尘、粉

尘云、引火源、助燃物、空间受限。 

  1．可燃性粉尘。 

  事故车间打磨的铝制品主要成分为 90%的铝，镁、铁等含量各为 0.1-1%。打磨铝制品

产生的铝粉尘经实验测试，该粉尘为爆炸性粉尘。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内粉尘的粉尘爆炸性：

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400℃（5mm），粉尘层最小着火能量为 50.15~107mj，粉尘云最低

着火温度 640℃，粉尘云爆炸下限 40g/m3＜Cmin＜80g/m3。 

  2．粉尘云。 

  事故车间的 10 台砂带机打磨铝制品产生的铝粉尘，经由 1 号-10 号轴流风机吸尘吹入

矩形砖槽除尘风道，铝粉尘在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内形成粉尘气流及粉尘云。 

  3．点火源。 



  （1）2 号轴流风机电机为非粉尘防爆型式设备，铝粉尘从接线盒引出线孔进入电机内

部绕组。 

  （2）2 号轴流风机的轴承室内部进有铝粉尘，轴承内部有金属剥离物掉落，出现异常

磨擦阻力，轴流风机出现持续滞转，电机持续过负载。 

  （3）2 号轴流风机的电机在持续负载状况下，电机绕组产生高温引燃进入电机绕组的

铝粉尘，电机的三相绕组均已烧黑、绝缘材料炭化，电机后端盖内表面有四分之三烧黑。 

  （4）2 号轴流风机电机持续负载电机绕组高温引燃的火花吹入矩形砖槽除尘风道。 

  4．助燃物（氧）。 

  轴流风机将大量空气吹入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内，矩形砖槽除尘风道内形成的气流，支持

了爆炸发生。 

  5．相对密闭的空间。 

  （1）矩形砖槽除尘风道的截面尺寸为：长：41.7 m、宽：1.4 m、高 2 m，风道的总长

度为： 41.7m，容积 116.76 m3。 

  （2）矩形砖槽除尘风道的内部是有限空间，风道结构：上盖固定木板，两侧为砖墙。 

  （二）间接原因。 

  1．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组织生产，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1）生产车间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发生事故的铁皮房为违法建筑，未经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消防验收，未申请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不

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和《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5577-2007）

的要求。 

  （2）生产车间未按标准规范设计、安装、使用和维护通风除尘系统，未按《爆炸和火

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1992）和《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AQ3009-2007）规定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未按规定配备防静电工装等劳动保护用

品。 



  （3）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不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未健全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4）未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落实从业人员安

全生产三级培训、未对粉尘爆炸危险岗位的员工应进行专门的安全技术和业务培训，造成员

工对铝粉尘存在爆炸危险没有认知。 

  （5）未依法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依法组织安全检查和开展日常或专业性等隐患

排查，无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铝粉尘爆炸危险未进行辨识，缺乏预防措施；对有关部门检

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未有效整改，导致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6）未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5577-2007）的要求建立定期清扫粉尘制度，

未及时清扫除尘风道内的积尘。 

  2．安佳龙公司将不符合国家规定、不具备粉尘加工场所所需安全条件的铁皮房出租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未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

理，未及时督促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3．公明工业总公司将不符合国家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铁皮房对外出租，且未

及时制止安佳龙公司将铁皮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同时，多次

巡查发现安全隐患，但未及时督促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落实整改，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公明工业总公司作为公明办事处的下属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将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铁皮房对外出租。根据《公明办事处党政领导干部及部门单位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职

责规定》，“社区居委会、办事处属企业和工业园管理处负责辖区内的安全隐患巡查工作，

发现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协助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治”。公明工业总公司在田寮社区第一工

业区设有管理处，负责日常的治安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2009 年至 2016 年，工业区管理

处每年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开展多次安全隐患排查，每次均发现多项安全隐患，但是没有督

促其整改到位。在 2014 年以来开展的粉尘企业专项治理工作中，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管理

处也没有将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纳入粉尘企业的台帐，上报街道安监部门，工作严重失职。 

  4．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 

  （1）公明办事处安监办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监管不力，安监办工作人员因在检查过程

中收受现金贿赂而放弃职守。 



  公明办事处安监办自 2013 年起每年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开展安全生产督查及复查工

作，每次检查都发现存在多项安全隐患，特别是存在“粉尘车间未经相关部门检测”等严重安

全隐患，安监办工作人员没有督促该厂整改到位，也未将该厂纳入粉尘企业进行专项治理。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明办事处安监办的安全生产督查人员袁泽锋（督查组组长）等

一行四人在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检查时，发现该厂存在粉尘抛光车间未经检测的严重安全隐

患，现场责令该厂立即停电停止生产作业。检查结束后。袁泽峰向安监办领导汇报了检查情

况，并完成了查封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的内部审批手续，准备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进行正式查

封。 

  4 月 14 日，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经营者王青之妻李志平通过工业区物业管理处主任陈罗

轩找到袁泽锋，请求其给予关照，同意让她接通电源恢复生产，并给了袁泽锋 3000 元的红

包。在收取 3000 元的红包后，直至“4·29”爆炸事故发生，袁泽锋都没有提请安监办组织安

排人员对该厂进行正式查封。 

  （2）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四科（现“监督管理科”）履职不到位，未依法查处精

艺星五金加工厂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公明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3 年 6 月 4 日向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四科

移送了在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西南角铁皮房从事五金件加工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涉嫌无证

无照经营，并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关于移交重大无证照经营行为信息的函》

（NO:2013MZF041））。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无证无照经营，且经营场所是违法建筑，理应

被查封，而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四科没有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

令第 370 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工商总局第 28 号令）的规定在

7 个工作日内到现场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予以核查，导致该厂无证无照经营的违法行为没有

得到及时查处。2013 年 8 月 8 日，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老板王青申请办理了营业执照，注册

经营地址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 12 栋（经查，该地址为虚构），

实际经营场所仍然是在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西南角铁皮房，直至“4·29”爆炸事故发生。2013

年 8 月 16 日，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四科复函公明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称“经认

真检查，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已办理了营业执照”。 

  （3）光明新区安监局对公明办事处安监办业务指导、督促不力，对其未有效履行监管

职责的问题失察。 



  粉尘防爆工作是工贸行业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重要行业领域，是纳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4、2015 和 2016 年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光明新区安监局对防范粉尘爆炸的重要性认

识不到位，对辖区内粉尘企业基础情况掌握不够准确，措施不到位，对公明办事处安监办业

务指导、督促不力，对其未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出租单位非法出租、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规定，在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组织生产，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纪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单

位和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公安机关已对 2 名企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事故调查组建议追究企业人员刑

事责任 1 名；建议由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处的政府单位人员 1 名；建议对 3 家企业及 1 名

企业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处理；建议给予政纪处分人员 6 人，其中，企业人员 2 人，政府单位

人员 4 人；建议对 4 名政府单位人员给予问责处理；建议对 4 名人员给予移交相关单位处

理，其中，政府单位人员 3 名，企业人员 1 名。 

  事故调查组建议责令公明办事处、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新区安监局和光明新区管

委会作出深刻检查。 

  （一）建议给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企业人员（3 人）。 

  （1）李志平，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经营者王青之妻，事发时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实际管理

人，在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停电停止作业后，贿赂监管人员，擅自合上电闸继续组织非法生产，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 

  建议由市公安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王青，个体工商户，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经营者，2008 年开始租用铁皮房，在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长期违法违规组织生产，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其行为涉嫌

犯罪。 

  建议由市公安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钟日新，深圳市安佳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将涉案铁皮房

这一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对事

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

涉嫌犯罪。 

  建议由市公安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政府单位人员（1 人）。 

  （1）袁泽锋，男，1984 年 3 月出生，湖南省常德市人，高中文化，2004 年 8 月入党。

2008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安监办，职务是第十督查组组长，负责

督查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安全生产情况及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袁泽锋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4 月 23 日以及 2016 年 4 月 13 日带队对精艺星五金加

工厂进行过三次检查，每次检查都发现多项安全隐患，但均未督促该厂整改到位，也没有采

取其他强制措施。2016 年 4 月 13 日检查发现存在粉尘抛光车间未经相关部门检测的严重

安全隐患，现场责令该厂停电停止生产作业，让企业等待查封；但是 2016 年 4 月 14 日，

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经营者王青之妻李志平，通过工业区物业管理处的陈罗轩主任找到袁泽

锋，请求其给予关照，并给了袁泽锋 3000 元的红包，直至“4·29”爆炸事故发生前，袁泽锋

没有组织该组督查员对该厂进行查封。袁泽锋工作失职渎职，建议由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处；

光明新区纪检监察局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解除其聘用合同。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企业（3 个）。 

  （1）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不到位，在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场所，违法违规组织生产，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由光明新区安监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对该公司处

罚款 100 万元。 

  （2）安佳龙公司，将铁皮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未对精

艺星五金加工厂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与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签订《安佳工业园工厂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书》后，未监督其落实安全生产有关内容，未及时督促精艺星五金加工厂

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由光明新区安监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对该公司处

罚款 100 万元。 

  （3）公明工业总公司，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铁皮房对外出租，且未及时制止安佳

龙公司将铁皮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与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签订

《公明办事处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管理责任书》后，未监督其落实有关内容，未督促精艺星五

金加工厂落实整改有关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建议由光明新区安监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对该公司处

罚款 100 万元。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1 人）。 

  （1）黄榜兴，公明办事处公明工业总公司总经理（2009 年 7 月任现职），对未制止安

佳龙公司出租铁皮房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负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建议由光明新区安监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对其处罚款 2

万元。 

  （三）建议给予政纪处分的人员。 

  1．企业人员（2 人）。 

  （1）黄榜兴，男，1969 年 1 月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专文化，1994 年 7

月入党。2009 年 7 月至今担任光明新区公明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是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公明工业总公司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铁皮

房对外出租；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忽视安全管理，多次检查到精艺星五金加工厂存在的重大



安全隐患，但是没有督促其整改到位。黄榜兴作为主要领导，工作失职，根据《安全生产领

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建议由市监察局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2）黑蓓，男，1978 年 10 月出生，回族，贵州省安顺市人，大专文化，2008 年 12

月入党，2013 年 7 月起担任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具体负责安全事务的

日常管理工作，其所负责的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忽视安全管理，多次检查到精艺星厂存在的

重大安全隐患，但是没有督促其整改到位；在近年来开展的粉尘企业专项治理工作中，工业

区也没有将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纳入粉尘企业的台帐上报街道安监部门。黑蓓工作严重失职，

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建议由市监察局给予其行

政记大过处分。 

  2．政府单位人员（4 人）。 

  （1）叶贻宏，男，1972 年 12 月出生，汉族，湖南衡阳人，本科学历，1994 年 6 月入

党。2013 年 11 月至今任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负责安监办

全面工作。叶贻宏对组织开展粉尘企业专项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队伍管理监督不到位，对

“4·29”爆炸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叶贻宏工作失职，其行为违反《公务员法》第五十

三条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七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建

议由市监察局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2）麦植雄，男，1980 年 9 月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在职本科学历，2000

年 12 月入党。2015 年 6 月至今任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分管督查工作，负责对督查队伍和督查业务的具体管理。安监办督查组多次检查到精艺星五

金加工厂存在粉尘抛光车间未经检测的严重安全隐患，没有督促其进行有效整改。 

  2016 年 4 月 13 日，督查组组长袁泽峰带队在完成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的检查并作出

临时停电停业措施后，作为分管督查业务的安监办副主任麦植雄也签批同意对精艺星五金加

工厂正式查封。但安监办督查组一直未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进行查封，直至“4·29”爆炸事故

发生。麦植雄工作失职，对没有落实查封情况失察，其行为违反《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的

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七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建议由市

监察局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3）文镜明，男，1968 年 1 月 27 日出生，汉族，广东深圳人，本科学历，1995 年 5

月入党，现任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科科长，2010 年 11 月至 2015 年 4 月担任光明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四科科长期间，对查处无证无照经营工作组织和监督不力，队伍管



理监督不到位，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无证无照经营违法行为没有及时查处。文镜明工作失职，

其行为违反《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

建议由市监察局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4）龙新平，男，1970 年 6 月 11 日出生，汉族，湖南永州人，在职本科学历，1994

年 7 月入党，2016 年 4 月至今担任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公明所负责人。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担任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四科执法一队队长，负责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日

常监管工作。2013 年 6 月初，龙新平在接到公明安监办关于精艺星五金加工厂涉嫌无证无

照经营的移送函后（《关于移交重大无证照经营行为信息的函》（NO:2013MZF041）），

没有依法组织该队执法员到现场予以核查，没有对无证无照经营，且经营场所是违法建筑的

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进行查封。龙新平工作失职，其行为违反《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建议由市监察局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五）建议给予问责处理的单位和人员。 

  1．建议给予问责处理的政府单位（4 个）。 

  （1）光明新区管委会,作为属地辖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贯彻执行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以及上级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不到位，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不力。 

  建议责令光明新区管委会向深圳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公明办事处，作为辖区安全生产的责任单位，对辖区内存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

彻底，对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 

  建议责令公明街道办事处向光明新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3）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查处无证无照经营的主要监管单位，对精艺星五金加

工厂无证无照经营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查处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 

  建议责令光明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4）光明新区安监局，作为辖区的安全监管部门，对辖区内粉尘企业摸底排查不到位，

对公明办事处安监办业务指导、督促不力，对其未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

防范、发生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 



  建议责令光明新区安监局向光明新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建议给予问责处理的人员（4 人）。 

  （1）张辉群，男，1958 年 8 月出生，汉族，广东兴宁人，本科学历，1983 年 10 月入

党，2014 年 8 月至今担任中共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深圳市光明新

区公明办事处主任。张辉群对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失察，建议由市监察局对其进行

训诫处理、并责令其向光明新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张军，男，1973 年 3 月出生，汉族，辽宁抚顺人，本科学历，1996 年 3 月入党，

2015 年 12 月至今担任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对辖区安

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失察，鉴于其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时间较短，建议由市监察局责令其向

公明办事处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3）李健男，男，1964 年 2 月出生，汉族，吉林榆树人，研究生学历，1997 年 11 月

入党。2014 年 12 月至今任深圳市光明新区应急办主任、安委办主任、安监局局长。对粉尘

防爆专项整治工作落实不到位，对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失察，建议由市监察局对其

进行训诫处理、并责令其向光明新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4）谭熙宇，男，1978 年 1 月出生，汉族，湖南浏阳人，研究生学历，2007 年 7 月

入党。2015 年 11 月任深圳市光明新区应急办主任、安委办副主任、安监局副局长。对粉尘

防爆专项整治工作落实不到位，对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失察，鉴于其任职时间较短，

建议由市监察局责令其向光明新区安监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建议由相关单位处理的人员（4 人）。 

  （1）麦沛彬，男，1991 年 8 月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中专文化，群众。2015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安监办，职务是督查员，负责督查田寮社区第

一工业区安全生产情况及隐患整改落实情况。麦沛彬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4 月 23 日以及

2016 年 4 月 13 日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进行过三次检查，每次检查都发现多项安全隐患，

但未督促该厂整改到位，也没有采取其他强制措施。2016 年 4 月 13 日检查发现存在粉尘

抛光车间未经检测的严重安全隐患，现场责令该厂停电停止生产作业，让企业等待查封，但

直至“4·29”爆炸事故发生时，仍未对该厂进行查封。麦沛彬工作严重失职，建议光明新区纪

检监察局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解除其聘用合同。 



  （2）麦伟鹏，男，1991 年 2 月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专文化，群众。2015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安监办，职务是督查员，负责督查田寮社区第

一工业区安全生产情况及隐患整改落实情况。麦伟鹏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4 月 23 日以及

2016 年 4 月 13 日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进行过三次检查，每次检查都发现多项安全隐患，

但未督促该厂整改到位，也没有采取其他强制措施。2016 年 4 月 13 日检查发现存在粉尘

抛光车间未经检测的严重安全隐患，现场责令该厂停电停止生产作业，让企业等待查封，但

直至“4·29”爆炸事故发生时，仍未对该厂进行查封。麦伟鹏工作严重失职，建议光明新区纪

检监察局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解除其聘用合同。 

  （3）张海山，男，1990 年 8 月出生，汉族，广东省河源市人，大专文化，群众。2011

年 3 月至今工作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安监办，职务是督查员，负责督查田寮社区第

一工业区安全生产情况及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张海山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4 月 23 日以及

2016 年 4 月 13 日对精艺星五金加工厂进行过三次检查，每次检查都发现多项安全隐患，

但未督促该厂整改到位，也没有采取其他强制措施。2016 年 4 月 13 日检查发现存在粉尘

抛光车间未经检测的严重安全隐患，现场责令该厂停电停止生产作业，让企业等待查封，但

直至“4·29”爆炸事故发生时，仍未对该厂进行查封。张海山工作严重失职，建议光明新区纪

检监察局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解除其聘用合同。 

  （4）张瑞光，男，1975 年 11 月出生，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专文化，2002 年 5 月入

党，2004 年起担任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工业总公司综合办主任，负责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安

全生产管理等工作。田寮社区第一工业区忽视安全管理，安全监管形同虚设，多次检查到精

艺星五金加工厂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但未督促该厂整改到位，也没有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在近年来开展的粉尘企业专项治理工作中，工业区也没有将该厂纳入粉尘企业的台帐，上报

至街道安监部门。张瑞光工作严重失职，建议光明新区纪检监察局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解除其

劳动合同。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切实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督促各类粉尘爆炸危险企业把保护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与

健康放在首位，决不能以牺牲员工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安全生

产法》、《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8 号），认真开展隐患排查

治理和自查自改，要按标准规范设计、安装、维护和使用通风除尘系统，必须定时规范清理



粉尘，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落实防静电等技术措施，配备铝镁等金属粉尘生产、收集、贮存

防水防潮设施，加强对粉尘爆炸危险性的辨识和对员工粉尘防爆等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建

立健全粉尘防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制度。把安全生产“一岗双责”

制度落实到生产、经营、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

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二）持续深化粉尘防爆专项整治。 

  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规划、住建、消防、环保、安监等部门在

粉尘涉爆专项整治行动中的职责，加强部门间的工作协调，形成整治合力。要按照“全覆盖、

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建立粉尘涉爆企业基础台帐，健全

“一地一册、一企一档、一隐患一措施”制度，做到企业基本情况全掌握、执法检查有记录、

隐患整改有档案，实现闭环管理。对粉尘涉爆企业的非法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监督整改到位一起，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对未落实自查自改要求、隐患整改不

到位的企业，一律不得恢复生产；对不符合建筑规范设计、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和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的作业场所，要立即采取强制手段，坚决依法予以拆除；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标准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粉尘涉爆企业，坚决依法予以关闭和取缔。 

  （三）加强粉尘爆炸安全宣传培训。 

  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特别是基层监管人员粉尘防爆知

识的业务培训，使监管人员全面掌握粉尘防爆基本知识、安全检查的重点内容和检查方法。

督促粉尘涉爆企业认真组织开展涉粉尘从业人员全员培训，学习掌握本单位粉尘危害特性及

《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提高从业

人员对粉尘涉爆作业危险性的认识和安全防范意识。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用，鼓励市民通

过“12350”有奖举报电话等渠道举报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隐患，加大对举报非法违法生产等重

大安全隐患的奖励力度。 

  （四）加强对物业出租的安全生产管理。 

  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物业出租者和承租经营者的安全责任。督促双方

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严禁物业出租者将房屋出租给无牌无证的从事非

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物业出租者应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发现经营者从事不安

全生产经营活动，要督促经营者及时整改，对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导致出租物业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律从重处罚。 



  （五）加强对外包转移粉尘涉爆等危险性工艺行为的监管。 

  加强对企业将粉尘涉爆等危险性工艺委托转移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行

为的监管；实施“一案双查”制度，严格追究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受托单位和个人责任的同时，

对外包转移危险性工艺导致事故发生的企业实施约谈，督促其切实承担安全生产的社会责

任；拒不服从管理的，纳入“黑名单”，列为日常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对象，发现存在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六）加强对街道安监部门的队伍管理。 

  整合资源，增加一线执法人员，适应基层依法监管的需要，强化依法行政意识，严格规

范执法，建立健全抽查和定期考核制度，确保工作依法落实到位，梳理廉政风险点，完善监

督制约机制，建立“不易腐”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市政府“4·29”事故调查组 

 


